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臨時會 會議記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  15:30 
地    點：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陳主任委員愷璜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    錄：研發處專員周君霖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提案討論： 

【案由 1】 藝文生態館之學生餐飲空間(原寶萊納餐廳)擬變更部分空間為教學空間

使用，提請審議。(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 藝文生態館之學生餐飲空間自 98 年啟用起，即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

原則」第三點第一項規定辦理公開標租作業，評選結果由「南僑化學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所營運之「寶萊納餐廳」得標，後南僑化工將餐飲類

分割為「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寶萊納餐廳由華強實業承接管理，惟

仍由南僑投資控股公司負連帶履約責任，10年合約屆滿後於 108年重新

辦理標租，仍由華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得標，合約期限 5+5 年，惟該公

司因受疫情影響，不堪經營虧損於 109 年 4 月 16 來函申請於 109 年 5

月 1 日起終止合約。 

(二) 藝文生態館學生餐飲空間於寶萊納餐廳合約終止後之現有空間使用用

途，依本校 109 年 5 月 26 日召開之「109 年校園餐飲空間討論會議」決

議：將現有餐飲空間一分為二，保留上層 340㎡(含廚房區)部分繼續做

為餐廳使用，下層 252 ㎡(含 2F的 62 ㎡)部分變更為教學空間，並由總

務處提案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變更使用用途。 

 

委員意見： 

戴總務長嘉明：向委員們進一步說明，本案雖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讓寶萊納空

間釋出，但由於觀察到外送餐飲業興起及學生餐飲形式的改變，學校固定式

餐廳的需求沒有以前那麼多，也考量到各單位反應教學空間不足的需求，因



此提出本案來確認空間變更。 

孫主任松榮：我代理魏院長提出意見。由於電影與新媒體學院沒有一個主建

築空間，因此希望本案的教學空間，可否以影新學院作為主要考量，由電影、

動畫、新媒三個系來使用，例如做展演空間與會議室用途，以解決影新學院

零碎分布在學校各大樓的現況。 

鍾主秘永豐：提醒總務處確認本案建築是否能作為教學空間使用，以及部分

空間變更為教學用途需不需要提出變更使用執照、相關稅務問題等。 

 

校長裁示： 

1. 本案照案通過。 

2. 針對本案，學校會召集下一階段規劃會議，邀請校內相關單位主管一起討論，

考慮跨學科或跨領域的一些整合。預期在暑假就會啟動這個工作會議。 

3. 討論後確定的用途將送交 109-1 學期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議決。 

 

三、 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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